
收稿日期:2013-08-12
李建伟,男,1971年生,大专。

饲料质量纠纷中养殖户索赔的注意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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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饲料产品的质量,不仅关系到动物的健康生长,
而且关系到养殖户的经济效益和动物产品的质量安

全。饲料质量的好坏用肉眼很难辨别,养殖户对饲

料质量的评价只能通过动物的生长速度来判断。随

着养殖业的快速发展,饲料质量纠纷越来越多,若因

饲料质量问题引起动物生长缓慢或死亡,养殖户需

取得法律认可的证据材料方能向生产者或经营者进

行经济索赔。然而饲料质量纠纷案件中养殖户相对

处于弱势地位,若销售发票、饲料质量检测报告、动
物病因诊断结果等证据不足,养殖户则无法获得赔

偿,导致经济利益受损。为了维护养殖户的合法权

益,本文就发生饲料质量纠纷时养殖户索赔应注意

的事项以案例分析的形式介绍如下,供养殖户参考。

1 时效性

发生饲料质量纠纷时,饲料质量检测必须在饲

料质量保质期内进行。否则,无检测机构接收检测;
即便进行了检测,其结果也缺乏法律支持。

案例:张某购买马某经销的猪饲料饲喂仔猪后,
发现猪只生长缓慢、发育不良,有的拉稀、有的大便

不畅,猪的精神和毛发也出现了异常,且喂养的饲料

成本增加。张某向法院提起诉讼,请求判令马某赔

偿其损失。经法院审理,因张某购买的猪饲料已过

保质期,无法确认购销的猪饲料是否存在质量问题;
而且,张某喂养的猪已销售,是否存在损失,无法确

认。法院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,案件受理费由原告

张某承担。

2 合法性

发生饲料质量纠纷时,饲料质量检测除要在饲

料质量保质期内进行之外,还要在饲料生产厂家、饲
料销售经营人员及饲料质量监督部门参与下进行。

案例:一养鱼专业户在市场上购买了一批鱼饲

料喂鱼后,鱼突然出现大面积死亡现象。为了查明

原因,该养鱼专业户单独请物价部门对这次损失进

行了评估,又不远千里带着这批饲料的样品到上海

市一家饲料质量监督检验站做鉴定,结果证明这批

饲料不合格。可当他满怀信心地将饲料生产商和销

售商告上法庭,要求赔偿包括鉴定费、交通费在内的

各项损失时,经法院审理,因交易没有使用发票、收
据等票证,且饲料采样和送检没有在厂家、商家和当

地饲料质量监督机构参与下进行,结果被判败诉。

3 针对性

发生饲料质量纠纷时,所提供的饲料质量检测

报告必须是自己所用的饲料或与其同系列同批次的

饲料。
案例:某市一饲料公司因原料把关不严导致饲

料中铅的含量超标,该市某县3个乡镇的养殖户使

用该饲料公司生产的多个肉牛系列精料补充料,导
致13户农户饲养的191头肉牛发生临床脑膜炎病

理反应。该县畜牧兽医局组织兽医专家对发生临床

脑膜炎病理反应的牛进行临床会诊,排除了传染性

疫病的可能;该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抽取了其中一个

系列的饲料样品送省饲料兽药监察所检测,经检测,
肉牛精料补充料重金属铅超标。该县动物卫生监督

所为养殖户提供了这一检测报告,由企业与农户协

商赔偿。一农户由于与企业在赔偿金额方面未达成

一致,向法院提起诉讼。经法院审理,该农户使用的

检测报告并非其自己使用的饲料系列的检测报告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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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因该农户保存的饲料已过保质期,没有检测机

构接收检测,最终败诉。于是,该农户又以该县动物

卫生监督所没有送检他的饲料的行政不作为为由,
要求该县动物卫生监督所赔偿其经济损失,然而由

于该农户的牛的死亡与该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没有检

测他的饲料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,最终也败诉。

4 相关性

饲料质量导致养殖效益不好或动物死亡时,应
及时做好导致养殖效益不好或动物死亡与饲料质量

的相关性鉴定。
案例:何某销售饲料给罗某,罗某又销售给周某

和余某用于喂养种鸭,种鸭采食该饲料后出现采食

量下降、尖叫、种蛋孵化出的雏鸭畸形等症状,之后

又大量死亡。周某、余某怀疑该饲料存在质量问题,
向该市饲料工作办公室申请抽取了6份500g饲料

样品送至该省饲料监察所检验,结论是黄曲霉毒素

超标,判定该样品不合格。虽然种鸭发生死亡后,周
某、余某对饲料进行了送检,相关机构也得出了该送

检样品黄曲霉毒素超标的结论;但饲料公司并未到

场,也无相关的执法部门或者公证机构到场,且该批

饲料无批号、无生产日期,是产品本身质量问题还是

保管、使用问题,不能确定。因此,周某、余某要求饲

料公司和罗某承担赔偿责任的证据不足。
关于种鸭死亡原因的确定。由于周某、余某在

种鸭出现死亡时未及时对死鸭进行死亡原因的科学

鉴定,导致现在已无法查明这批种鸭死亡的真实原

因。周某、余某认为种鸭死亡是由于黄曲霉毒素超

标欠缺最科学和直接的证据,也就是种鸭的死亡无

法与饲料质量问题形成证据锁链。周某、余某的上

诉请求由于欠缺决定性的证据而难以成立,案件受

理费由周某、余某承担。

5 小 结

总之,养殖户在发现饲料质量问题导致养殖效

益不好或动物死亡时,要及时停止使用该饲料,并请

畜牧兽医部门进行临床诊断和动物死因确定。若兽

医部门认定养殖效益不好或动物死亡不是由于动物

疫病引起而是由饲料质量问题引起的,应请兽医部

门出具《临床诊断意见书》,并在畜牧、工商、质检部

门参与下进行饲料质量鉴定和损失评估,及时对损

失情况进行拍照、录像,收集证据材料。不要因怕丢

人而自认倒霉,要及时收集饲料交易发票或收据、产
品包装标签等证据材料,进行动物死因鉴定和饲料

质量鉴定,通过法律程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。
(责任编辑:刘 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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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精料补充料免征增值税问题的公告

精料补充料属于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饲料产品免征增值税问题的通知》(财税[2001]121号,
以下简称“通知”)文件中“配合饲料”范畴,可按照该通知及相关规定免征增值税。

精料补充料是指为补充草食动物的营养,将多种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按照一定比例配制的饲料。本

公告自2013年9月1日起执行。
此前已发生并处理的事项,不再做调整;未处理的,按本公告规定执行。

国家税务总局

2013年8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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